
中共四川农业大学离退休委员会文件 
★ 

关于加强离退休教职工流动党员 

教育管理的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我校离退休流动党员的教育管理，根据《中

国共产党党章》、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

例》、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流动党员管理工作的意见》、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等党内有关规

定，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我校离退休教职工流动党员（以下简称流动党员）是指

由于居住地变化原因，在较长时间内无法正常参加正式组织关系所在

党组织活动的党员。 

第三条 离退休党支部要坚持教育、管理、服务相结合的工作原

则，强化服务意识，寓教育、管理于服务中；要坚持全员覆盖的工作

要求，努力做到党员流动到哪里，党组织的管理就覆盖到哪里，保证

每位党员都能接受党组织的关心、教育和监督；要坚持规范（标准）、

分类、动态的工作方法，构建常态化的流动党员教育管理机制，切实



增强流动党员的党性修养、组织和纪律观念。 

第二章 流动党员的报备制度 

第四条 流动党员外出前，应向所在党支部提出书面报告，内容

包括流入地点、外出时间及主要事项等。 

第五条 流动党员外出期间，应牢记党员身份，正确履行党员义

务，按时缴纳党费，每季度向所在党支部汇报思想和生活情况。流动

党员可与流入地街道、社区党组织取得联系，积极参与流入地党组织

的相关活动。 

第六条 流动党员外出返回后，应及时与所在党支部联系，变更

流动档案记录，并如实汇报外出期间的情况。 

第七条 党支部接到党员外出报告后，应及时建立流动党员管理

档案，做到“六清楚”，即流动去向清楚，联系方式清楚、党费交纳

情况清楚、参加组织生活情况清楚、思想和生活情况清楚，发挥作用

情况清楚，并于每年 11 月底前，填写流动党员登记表，将本年度流

动党员情况报离退休党委备案。 

第三章 流动党员的管理教育 

第八条 有流动党员的党支部要确定专人负责相关工作，与其保

持经常联系，每季度不少于 1次。 

第九条 党支部应以适当的方式，及时向流动党员传达文件精神、

通报相关情况，定期将学习资料发送给流动党员，并请他们关注“共

产党员”“天府晚霞” “离退休干部工作”“川农离退休”等公众



号平台，进行自我学习。 

第十条 党支部结合实际，可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灵活

开展党日活动，组织在线研讨、视频交流，积极引导流动党员参与所

在党支部活动，逐步弱化时空限制。 

第十一条 党支部开展党内选举、党员民主评议等重要工作时，

流动党员原则上要回支部所在地参加。如确系身体健康等原因无法到

会，应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积极参加。 

第十二条 党支部应特别关注、关怀特殊家庭、行动不便、生活

困难的流动党员，了解其思想、生活情况，并及时上报离退休党委，

共同做好帮扶工作。 

第十三条 长期外出且有固定地点的流动党员，可根据其意愿将

正式组织关系转移至居住地党组织。对转出的流动党员，原党支部应

继续与其保持联系,关心他们的生活,帮助解决一些实际困难。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离退休党委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中共四川农业大学离退休委员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一日 


